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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初期对北平高等教育的整顿

———以北平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田正平，陈玉玲①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围绕控制高等院校数量及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对高等教

育大加整顿。对北平地区高等教育，国民政府主要就大学滥设、院系设置混乱、教师兼职现象

严重以及学校风潮不断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整顿工作阻力重重，尤其

在对北平大学的整顿工作中，虽院系结构调整方面的政策基本得到落实，在限制教员兼职以及

整顿学校风潮等方面却未能如愿。同样，该校院系结构的调整也非一帆风顺，政府和学界两种

势力之较量如影随形，致使政府的整顿效率深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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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顿前北平高等教育之实况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初，北京高等教

育格局历经 了 数 次 变 动。先 是 奉 系 军 政 府 于１９２７
年８月６日改组北京的国立９校为“国立京师大学

校”①。１９２８年，北 伐 军 占 领 北 京 后，国 民 政 府 于６
月２０日改北京为北平。同年７月１９日，南京国民

政府令 北 平 国 立 各 校 合 组 为“国 立 中 华 大 学”。８
月，国民政府决定实行大学区制，以北平为中心组织

了北平大学区；９月２１日，国民政府遂令“国立中华

大学”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大学除原来

国立京师大学校合并的９所高校外，还包括俄文法

政专门学校、天津北洋大学、保定河北大学，这些学

校改组为１１个学院、２所附属中学、２所附属小学、１
所蒙养园。此时的北平大学有北大学院②、法学院、
第一、二工学院、第一、二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
女子学院、艺术学院、俄文法政学院。１９２９年７月１
日国民政府宣布停止大学区制，北平大学区亦难以

为继。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第二工学

院于１９２９年８月 脱 离 该 校 独 立，分 别 称 为 北 京 大

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洋工学院。此后，原北平大学

校仍称为北平大学，其第二师院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改
称为女子师 范 学 院，第 一 工 学 院 改 称 为 工 学 院，到

１９３０年４月，北 平 大 学 有８个 学 院：法、工、医、农、
女子学院、女子师范、俄文法政、艺术学院。于是北

平高等教育界中，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

学及清华大学形成国立四校鼎立之势。
以上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初期北平地

区国立大学的变更情况。当时，北平高等院校数量

在全国始终 位 居 前 列。与 此 同 时，２０世 纪２０年 代

至３０年代初期，高等教育界掀起“升格运动”，北京

（北平）教界 亦 不 例 外。１９２２至１９２６年 间，北 京 高

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农业

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医

学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纷纷升格为国

立大学，清华学校亦成立了大学部。［１］同时，私 立 大

学亦如雨后春笋般萌生。１９２４年前后，北京地区新

增设了平民大学、华北大学、中法大学、新华大学、北
京新民大学、北京公民大学、北京文化大学、北京国

际大学、畿辅大学、北京郁文大学、北京务本女子大

学、东方大学、北京孔教大学、进羣大学、北京神州大

学、东亚大 学、中 央 大 学 等 私 立 大 学③。另 外，私 立

人文大学于１９２４年５月成立；天主教会的公教大学

于１９２５年创办，等等。据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北
京一处在十三四年间（指民国纪年—引者），全城大

学由十二增至二十九，为世界各城冠。”然而实际情

况是，“数量虽增，而内容则愈趋愈下，甚至借办学以

敛钱，以开办大学为营业者有之。”［２］所以北 京 高 等

院校“其 中 程 度 不 及 大 学 而 冒 用 大 学 之 名 的 很 不

少”［３］，大学滥设可见一斑。
关于北平高校院系设置情况，以１９３０年的院系

设置为例，全 市 公 私 立 高 校 下 设 学 院 共 有３０余 个

（独立学院之科视作学院）。其中，文学院、法学院最

多，各有１０个；理学院其次，有７个，其它如工、农、
医等学院最少，仅各有一二个［４］。上述情况证明，北
平各高校院系设置混乱重复及文实科设置比例严重

失衡。
此时期北平高校教师兼职现象甚为严重，具体

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１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北平主要高等院校教员专、兼任表

校别
教员总数 专任 兼本校职务 互兼本校及校外职务 兼校外职务

１９２８年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０年１９２８年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０年１９２８年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０年１９２８年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０年１９２８年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０年

北平大学

北京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

清华大学

燕京大学

协和医学院

中国学院

朝阳学院

５６６
２６９
１２６
８２
９９
１１２
１１７
１２２

７４３
２９３
２１０
１１７
１３２
１１３
１３３
１２５

６５８
２８５
３４７
１４０
１５１
１２５
１４４
１５４

２１９
８５
５３
６０
７３
１０８
１５
１１７

２９７
９１
８２
８１
９３
１１２
２５
１２０

２９４
８９
１１７
９３
９７
１１８
３２
１４９

４１
１４
３
２
４
２
１０
５

２５
１７
－
１
９
－
５
５

１７
１５
４
６
９
－
５
５

１０
－
－
－
－
－
－
－

－
－
－
５
－
１
－
－

－
－
－
－
－
１
－
－

２９６
１７０
７０
２０
２２
２
９２
－

４２１
１８５
１２８
３０
３０
－
１０３
－

３４７
１８１
２２６
４１
４５
６
１０７
－

　　资料来源：根据“表１１近三年度各大学教员等级分析表”及“表１２近三年度各大学教员专兼任分析表”制作而成。参见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编：《全国高等教育统计》，１９２８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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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１所示，教员分为专兼任者，其中兼任者又

分为三类：兼本校职务者、互兼本校及校外职务者以

及兼校 外 职 务 者。１９２８至１９３０年 间，教 员 之 兼 任

现象甚为严重。以北平大学为例，１９２８年该校共有

教员５６６人，专 任 教 员 仅２１９人，兼 本 校 职 务 者 占

４１人，互兼本校及校外职务者１０人，而兼校外职务

者就有２９６人，超过了专任教员人数；至１９３０年，此
状况几无变化，共有教员６５８人，专任者仅２９４人，
兼校外职务者大大超过此数，为３４７人。北京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情况类似。私立中国学院的教师兼职

状况更为严重，１９２８年该校兼任教师为９２人，专任

教师仅１５人，前者是后者的６倍。高校教师兼职过

多，对于学生就很难谈得上负责，教育部指出，“现时

各校教授每因兼课太多、请假缺课，甚至以一人兼两

校、或同校两院以上之教授，平时授课已虞不及、何

有研究之可言，其影响教授效能、妨碍学校进步、盖

无有甚于此者”。［５］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北平高等教育整顿之前，
北平高等教育界存在大学滥设、院系设置混乱、教师

兼职现象严重等多方面的问题。另外，北平高等教

育界始终风潮不断，时人评论“北平学界风气之腐化

恶化，可谓已达极点。”［６］

事实是，自从国民政府颁布河北及北平大学区

条例以来，护校的声浪就此起彼伏，没有停息过，致

使北平高等教育“无形停顿”。如北大成立了复校委

员会，向国民 政 府 及 大 学 院 呈 文，列 举 大 学 区 制 之

害，请求保留 北 大 固 有 之 精 神。④ 为 了 复 校，北 大 师

生开展了多次护校运动。⑤ 除北大有复校运动外，女

大有反对合 并 之 运 动；师 大、艺 专 有 校 长 人 选 之 争

执；第一师院有请求增加预算及恢复公费之运动等。
正如时人评议：北平学潮，从革命运动、抗外运动、护
校运动、到反对校长教员运动、甚至读书运动，青年

学生，“为 国、为 党、为 校、为 本 身，以 奔 走 呼 号”，［７］

“学生不读书，教员不授课，在北平实为习见。”［８］

总之，北平高等教育界在院系结构、师资等方面

存在着诸多问题，而且风潮不断，引发了时人的关注

和批评，力主通盘筹划，整理北平教育。由此可见，
北平高等教育之整顿势在必行。

二、国民政府对北平高等教育的整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针对国内高等学校状况，
围绕取消单科大学，限制大学滥设；加强对私立院校

以及教会学校的控制与管理；调整院系结构，注重实

用科学；限制大学教师兼职以及整顿学风等问题，制
定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整顿的法令政策。这些法令政

策为北平高等教育的整顿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
针对北平高等院校的具体情况，国民政府亦颁布了

整顿训令，提出了相应的整顿措施。如１９３１年２月

１１日教育部第２５２号 训 令，对 国 立 北 京 大 学、北 平

大学及北平师范大学的教职员兼课现象、学风问题

等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整顿措施⑥。再如，关于北

平师范大学 的 整 顿，１９３１年 颁 发《令 国 立 北 平 师 范

大学》⑦；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又分别颁布《教育部致国立北

平师范大学训令》⑧ 等，对于以上各点均有所涉及。
可以说，国民政府整顿高等教育的相关法令政

策在北平地区基本上得到了落实。而在控制大学滥

设方面，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２　１９２９－１９３７年间北平地区被停办或降格的主要私立高校

院校名称 停办或降格年月

平民大学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创建；１９３０年遵部令改称平民学院；１９３４年停办

郁文大学 １９２３年６月创办；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改为郁文学院；１９３５年停办

文治学院 由１９２８年９月创办的私立北平文史政治学院于１９３１年６月改称而成；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间停办

北京美术学院
由１９１５年９月创办的京华美术专门学校于２０年代末改称而成；１９３３年９月降格为北平美术专
科学校

私立东北大学
由１９２３年４月创办的私立东北大学于１９３１年秋迁平，与私立冯庸大学和东北交通大学合 并 而
成；１９３５年其理、教育和交通三学院停办；１９３６年迁往西安

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由１９３０年６月创办的戏曲专科学 校 于１９３１年７月 改 名 而 成，隶 属 南 京 戏 曲 音 乐 院；１９３４年９
月改名为中国戏曲音乐院戏曲学校

财政商业专门学校
由１９０７年基督教青年会创设的英文夜校于１９１４年与育才学校合并而成；１９３１年改名为财政商
业专科学校；１９３５年２月遵部令降格为财政商业高级职业学校

　　资料来源：吴惠龄、李壑编：《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 近现代部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第２９７－２９８页，第３２８－３３４

页，第４１２－４５０页；李铁虎编著：《民国北京大中学校沿革》，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出版，第６４－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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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２所示，在国民政府和教育部的严令下，不
合规章法令之大学纷纷降格为学院、而某些学院或

专科学校则被降格为中等学校，有的学校甚至被停

办。至１９３７年，北 平 地 区 有 大 学７所、独 立 学 院６
所、专科学校３校。见表３：

表３　１９３７年北平地区主要高校统计

院校名称 独立或立案备案年月 设院或科数

国立北京大学 １９２９年８月脱离北平大学获得独立 文、理、法三院

国立清华大学 １９２８年８月由清华学校大学部改称 文、理、法、工四院。

国立北平大学
由１９２９年８月北大学院、第二师范学院、第 二 工 学 院 独 立 后 的 原 北
平大学各院校组成

女 子 文 理、工、农、医、法
商五院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１９２９年８月脱离北平大学重建 文、理、教育三院

私立燕京大学 由基督教会办，１９２９年６月立案 文、理、法三院

私立辅仁大学 由天主教会办，１９３１年６月立案 文、理、教育三院

私立中法大学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立案 文、理、医三院

国立交通大学
北平铁道管理学院

１９２８年北京交通大学改称为第三交通大学，后改称为交通大学交通
管理学院分院和北平交通管理学院，１９２９年７月，定此名

铁路管理科

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 １９２９年由北京协和医科大学降格，１９３０年５月立案 医科

私立中国学院 １９３０年由中国大学降格，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立案 文、法两科

私立朝阳学院 １９３０年由朝阳大学降格，１９３０年１１月立案 法、商两科

私立民国学院 １９３０年由民国大学降格，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暂准立案 文、法两科

私立华北学院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由华北大学降格，１９３１年暂准立案
政治、经 济、法 律 及 政 治
经济四系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由１９３３年６月奉部令结束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于１９３４年重建而成
绘画、雕 塑、图 工、艺 术 师
范四组

市立北平体育专科学校 １９３４年９月备案 体育本科、师范科

私立北平铁路专科学校
由原基辅大学１９２８年改称的北平铁路大学于１９３３年降格为北平铁
路学院，１９３３年６月立案，１９３６年又降格为此校

铁路管理科

　　注：北平当时仍有一些未立案之私立学校，如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等，本表并未逐一列出。

资料来源：吴相湘、刘绍唐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一种：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册）丙编：教育概况（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１９７１年出版，第１７－１９页，吴相湘，刘绍唐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一种：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四册）丁编：教育统计，（台北）传记文学

出版社，１９７１年出版，第４２－４７页，吴惠龄、李壑编：《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 近现代部分），（北京）北 京 师 范 学 院 出 版 社，１９９２年 出

版；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学生自治会：《交大平院廿三周年纪念特刊》，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学生自治会，１９３２年。

　　表２、表３说明，其一，不合格之大学纷纷降格。

１９３０年，私立平民大学、私立中国大学、北京郁文大

学、私立朝阳大学以及私立华北大学纷纷降格为学

院。而北平铁路大学则于１９３３年降格为北平铁路

学院，并于１９３６年再次降格为北平铁路专科学校。
另外，１９２９年６月１２日，教育部要求辅仁大学改称

辅仁学院⑨，但 因 该 校 根 据 大 学 法 规 做 出 了 相 应 的

改革和调整，便保留了大学名称。其二，私立高校陆

续立案。燕京大学于１９２９年６月获准立案；协和医

学院于１９３０年５月获准立案；私立辅仁大学、中法

大学分别于１９３１年６月、１２月 立 案 等。除 了 上 表

所示的整顿措施之外，政府要求教会学校取消宗教

科系和课程，如 燕 京 大 学 便 遵 照 部 令 要 求，于１９３２

年裁撤了文学院的宗教系。总之，通过要求不合格

大学降格、要求私校立案以及严令办理不善之大学

停闭等措施，政府不仅加强了对私立高校的控制和

管理，亦严格限制了大学的滥设。如表３所示，经过

整顿之后的北平地区，私立大学只剩下燕京大学、辅
仁大学以及中法大学，其余的大多停办，而保留下的

学校因门类未达部颁相关法规的要求，被降格为学

院。由此，北平高等院校的数量大为减少，大学滥设

之势得到了较好的遏制。至１９３７年，北平地区主要

有国立 高 校６所，私 立 高 校８所，其 中 教 会 大 学２
所，市立１所。

整顿之后的北平高校院系和科别设置基本上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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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大学法规之要求。如表３所示，到１９３７年，北平

的８所综合性大学都具备３所以上学院，并根据当

时政府注重大学教育实用科学之原则，设置了理学

院。虽然法学院和法科在北平高校之中仍占有相当

高的比例，但这与当时国民政府整顿司法之需要相

吻合。总之，从１９３７年北平地区主要高校的院系和

科别设置可以看出，各高校院系结构设置重复现象

基本上得到了改善，文实科比例逐渐得到了调整。
关于大学教师兼职问题。针对大学教员兼课太

多，影响教学效能，教育部于１９２９年６月颁布法令

严加整顿，要求国立大学教授自１９２９年上学期起应

以专任 为 原 则。⑩ 国 民 政 府 于１９２９年７月２６日 公

布的《大 学 组 织 法》亦 明 确 规 定：“大 学 的 聘 兼 任 教

员，但其总数不得超过全体教员三分之 一。”［９］对 国

民政府的相关规定，北平高校纷纷响应。如清华大

学出台专任 教 授 不 得 在 外 兼 职 每 周４小 时 之 规 定

（合聘教授除外），若有逾规，则按教师服务规定，分

别更改名义和薪俸。该校还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派员到

各校调查该 校 教 授 在 外 的 兼 职 钟 点 情 况。瑏瑡 其 它 高

校对教师兼职问题亦相当重视。到１９３７年为止，北
平高等院校的专任教员比例逐渐增加，北京大学最

为明显，如表１所示，１９２８年该校的专任教员仅８５
人，占总教 员２６９人 的３２％，至１９３６年，该 校 教 师

专任者为１４２人，占总数２１１人的６７．３％瑏瑢，可见北

京大学的兼职教员比例降幅较大。
国民政府初期，面临学潮此起彼伏的北平高等

教育界，政府多次发布训令整顿学风。如１９２９年２
月２５日，教育部就当时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学生

捣毁该校办公处事件，主张对滋事学生依法惩办，并
要求对学校风纪严加整顿。瑏瑣３月底，北平 大 学 区 教

育行政院亦训 令 维 持 学 风瑏瑤。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１日，
教育部又颁布了全国性的《整顿学风令》，要求学生

致力学问，服从于师长，“奉总理三民主义为依归，不
得干涉教育行政，致荒学业”，如有违反则“以治反动

派者治之，决不稍事姑息”。［１０］此令正是针对教界频

仍的风潮而颁布，一方面，国民政府有意整理教界秩

序，促使教育朝着正规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这亦

是党化意识形态渗透教育领域之体现，当局试图钳

制青年学子，以达其巩固政权之目的。然而，当时的

北平高等教育界始终学潮迭起，毫无宁日，以至于时

人哀叹北平高等教育界“彻底的腐化恶化了”瑏瑥。
总之，国民政府对北平高等教育的整顿，除了在

整顿学校风潮上成绩不彰外，在取消单科大学，限制

滥设大学；加强对私立院校以及教会学校的控制与

管理；调整院系结构；限制大学教师兼职等方面均有

所进展。国民政府发布的相关整顿法令在某种程度

上得到了落实，达到了整顿目的。当然，北平高等教

育的整顿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政界和学界两大

势力之较量一直贯穿其间，通过种种学校风潮折射

出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对北平高等教育的整顿工作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致使整顿工作步履维艰。

三、成绩与困境：以北平大学

为中心的分析

前文述 及，１９２９年８月 北 平 大 学 的 北 大 学 院、
第一师范、第 二 工 学 院 独 立 后，该 校 仍 称 为 北 平 大

学，且其第二师院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改称女子师范学

院，第一工学院改称工学院，至１９３０年４月，该校有

法、工、医、农、女子、女子师范、俄文法政、艺术等八

个学院。当时的北平大学在院系设置方面面临的格

局是：北平地区已有一所北平师范大学，因此女子师

范学院设置重复；法学院的境况亦是如此，因为北京

大学和清华大学已设置法学院。另外，北平地区的

附属高中已属多见，但该校俄文法政学院、农学院、
法学院、女子文理学院都附设了高中部或者附属高

中（见表４），重复设置可见一斑。另外，该校艺术院

是“国立京师大学校”时期由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合并

而改称；俄文法政学院系由前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

学校合并改称，虽然几经变更，与其它由大学改称的

学院比较起来，其程度可想而知。总体上看，该校的

院系设置不合理，尤其是法学院和女子文理学院存

在较大问题。
如表４所示，该校当时有７个学院，除了不分系

的医学院之外，其余六个学院共有３３个系，学系设

置存在明显的问题，如本来已有俄文法政学院，而法

学院还设置了俄文法律系和俄文经济系，且法学院

与俄文法政学院都设置了政治、经济、法律等系。再

如女子文理学院设置了文理两科、数理、理化、国文、
英文、哲学、经济、史学、音乐等系。表面上看，该学

院的设置符合教育部《大学规程》的要求［１１］，然事实

上，该学院共计３１个班，全院学生共３２１人，平均每

班约１０人；教员共１４７人，有的学系教员数与学生

数持平，如史学系；有的学系，教员比学生多，如哲学

系和数理系。由此可见，该学院学系的设置在经费

教员方面都不经济瑏瑨。另外，该校文、实科学生比例

不平衡。学校共有本科生２１３６人，医、农、工学院仅

占６６９人，法学院一院就占７０４人，而俄文法政学院

是２２６人，艺术学院是２１６人，文、实科学生比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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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１９３１年国立北平大学各院系概览

院别 系别 学生数 教员数

女子文理

学院

文科 １０７　 ２０

理科 ３２　 １０

国文系 ５０　 １４

英文系 ３２　 １９

哲学系 ３　 １２

经济系 １６　 １５

史学系 １２　 １２

数理系 ７　 １６

音乐系 ３２　 １６

化学系 ９

体育系 ２１　 １３

附属高中 ８３

本科总计 ３２１　 １４７

法学院

法律系 ２５９　 ３０

政治系 ２５３　 １７

经济系 １６０　 １８

俄文法律系 １１　 ４瑏瑦

俄文经济系 ２１

高中部甲乙组 ８４

高中俄文班 １８　 １６

本科总计 ７０４　 ７５瑏瑧

医学院
本科 １６９　 ５６

附设护士助产专修科 ３７

农学院

农艺学系 ４６　 １６

林学系 ２１　 １１

农业化学系 ３７　 １０

农业生物学系 ３８　 １０

农业经济学系 ４０　 １２

附属高中 ２６

本科总计 １８２　 ５９

工学院

机械工程系 １１２

电机工程系 １１３

机织工程系 ４３

应化工程系 ５０

总计 ３１８　 ７２

续表４

俄文法

政学院

法律系 ７７

外交领事系 ４９

政治系 ２９

经济系 ７１

高中部 ９１

本科总计 ２２６　 ６１

艺术学院

中国画系 ７０　 １１

西洋画系 ５１　 ７

实用美术系 ５１　 １０

建筑系 １９　 ８

音乐系 ２６　 ９

戏剧系 ２５　 １０

总计 ２１６　 ５５

全校本科总计 ２１３６　 ５２５

　　注：当时女子文理学院一年级生不分系，不设文理两科。

资料来源：根据“国立北平大学学生统计总表”和“北平大学各学

院概况表”制作而成。分别参见国立北 平 大 学 校 长 办 公 处 编：《国 立

北平大学一览》，北 平 震 东 印 书 馆，１９３２年５月；吴 相 湘、刘 绍 唐 主

编：《民国史料丛刊第一种：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册）丙编：教育

概况（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出版，第４０－４３页。

均衡显而易见。总之，当时的北平大学不仅院系结

构设置不合理，而且文、实科类学生比例悬殊太大。
此外，该校教师兼职严重。如俄文法政学院１９３１年

有教职员６１人，兼 职 者４１人，约 占 了 总 数 的６７．
２％瑏瑩。最后，北 平 大 学 风 潮 迭 起 不 穷。２０世 纪３０
年代，“北平大学所属各院则依旧时有事故。屡传暗

潮”，致使“青年学子大好光阴，终年消磨于纷呶扰攘

之中”［１２］，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针对北平大学上述状况，国民政府多次发布整

顿指示，主要有：１９３１年２月９日的《令国立北平大

学》、１９３１年３月１０日的《令国立北平大学》瑐瑠、１９３１
年２月１１日的《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
立北平师范 大 学》、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 分 别 颁 布 的《教 育

部致国立北平大学训令》瑐瑡 等。有关具体整顿办法，

１９３１年２月教育部训令指出：
“一、女子师范学院及其所属学校本，自学期起

（原文如此，应 为“自 本 学 期 起”），不 隶 属 于 北 平 大

学，与原有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合组为国立北平师范

大学，暂分为第一部第二部；二、培养俄文专门人才，
中央已另拟办法，原隶北平大学之俄文法政学院，应
自本年起逐年结束，不再招新生，令组结束委员会，
由北平大学校长旋聘委员三人组织之，办理结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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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院务，在结束期内，仍暂称俄文法政学院，隶属

于北平大学，唯不另任院长；三、法学院现有各系各

班，暂仍其旧，下学年起应如何改变学科或改办其它

学校，由 北 平 大 学 详 察 情 形，拟 具 办 法，呈 部 核 定；
四、艺术学院应照本部前令切实办理结束，由北平大

学负责监督，整顿院务，节约靡费；五、女子学院自本

学期起应改称女子文理学院以符名实，并应设法充

实其内容，如须增加经费，由北平大学就该校经费范

围统筹酌补，呈部核定；六、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之

组织，为切实整顿校务起见，应酌量扩充，由北平大

学校长拟具组织大纲呈核，其因扩充而增加之经费，
以不逾每月二千元为限，由北平大学就各院经费内，
酌为撙节，统筹移补，呈部核办；七、北平大学各院所

设预科及高中班，应由北平大学详细规划，核办一完

美之附属高中。”［１３］

由上可知，政府颁发的整顿北平大学的法令相

当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事实上，尔后北平

大学基本 上 围 绕 上 述 训 令 展 开 整 顿 工 作。具 体 地

讲，为了避免学院重复设置，从１９３１年２月后，女子

师范学院及所属女子中小学、蒙养园脱离北平大学，
并入北平师范大学。为了遵从国民政府注重实用科

学的原则，１９３２年９月，俄文法政学院改为商学院。
此外，１９３３年６月，艺术学院结束；１９３４年７月，该

校法、商两学院合并为法商学院。同年，该校附属中

学也奉令 结 束。到 此 时，该 校 有 女 子 文 理、农、工、
医、法商学院，学院设置趋于合理。关于学系调整方

面，女子文理学 院 于１９３３年８月 遵 部 令 将 原 有１０
学系裁并为５学系及２专修科，即文史系（分国文、
英文、史地三组）、哲学教育系、经济系、数理系（分数

学、物理 二 组）、化 学 系 及 音 乐 专 修 科 和 体 育 专 修

科瑐瑢。法学院 的 俄 文 法 律 系 及 俄 文 经 济 系 于１９３１
年停止招生。俄文法政学院于１９３１年８月结束，改
组为商学院；到１９３４年该学院与法学院合并为法商

学院之后，开设了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商
学系瑐瑣。经过一 系 列 调 整 之 后，该 校 文 实 科 学 生 比

例亦有所改变，如１９３３年第一学期结束时，北平大

学在校生共有１８８０人瑐瑤，其中女子文理学院有学生

３５９人、医 学 院１５２人、法 学 院４２９人，农 学 院２１４
人、工 学 院３３０人、商 学 院１９７人。与 表４所 示

１９３１年该校学生情况比较起来，虽然文科学生数依

旧高于理科学生数，但是理科学生数大幅增加亦是

事实。尤其是该校农工医商等实科类学生数量不断

增长，而法学院学生数则明显减少。总之，该校在院

系结构的整顿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政府的预定方案，
较好地完成了整顿工作。

关于限制教员兼职方面，该校亦做了 努 力。如

１９３１年北平大 学 在 延 聘 教 授 时 规 定，“教 授 不 得 兼

任其它机关职员”；“教授不得兼任两校课程”，但必

要时得在他校兼课，则须依照如下规定：“（甲）在他

校兼课者每星期不得过六小时、（乙）所兼之课须为

同性质之科目、（丙）兼课须得双方校长之同意”。［１４］

１９３６年的相关 规 定 则 更 为 严 格，要 求“在 他 校 兼 课

每周以四小时为限”、“兼课区域以北平市为限”。［１５］

此外，各学院内部亦有相关规定，如法学院将“教员

兼课案”提交院务会议进行讨论，要求严格实行限制

兼课，并在聘 书 中 附 申 明。瑐瑥 事 实 上，直 至１９３４年，
该校法商学院有教员８１人，而兼职者占５１人，仍占

６３％比例瑐瑦。由 此 可 见，限 制 教 员 兼 职 的 训 令 在 该

校仍没有得到较好的贯彻。
总而言之，国民政府对北平大学的整顿，院系结

构调整方面的训令基本上得到了较好的落实，而在

限制教员兼职和整顿学校风潮等方面并不理想。该

校的院系结构调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但是，其整顿工作亦非一帆风顺。

实际上，在１９３１年２月的整顿 训 令 颁 发 之 前，
国民政府已先期发出一些整顿指示，如就北平大学

的女附中之隶属问题，教育部于１９２９年底就饬令其

“拨归该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管辖”，［１６］然而却遭致该

校教职员及学生全体反对，要求依旧附属于该大学。
虽然最终教育部之规定得以执行，但下面的强烈“反
抗”，延缓了整顿的速度，影响了整顿的效率。

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整顿过程颇耐人寻味。北

平大学区结束后不久，教部就令其改为专科学校，这
一要求引起强烈震动。１９２９年９月１日，艺术学院

召开教职员学生毕业同学全体大会，议决改学院为

单科大学，并成立了武力护校团，大张旗鼓地准备示

威运动，并联络艺术界名流与之共同奋斗瑐瑧。９月９
日，“北平艺术院复大独立运动委员会”致电行政院、
教育部、中央政治会议及立法院，请求独立复大、请

求将艺术学院加入 大 学 组 织 法瑐瑨，等 等。直 到１９３０
年２月，该 院 多 数 学 生 仍 未 罢 休瑐瑩。但 教 育 部 不 为

所动，先后于１９３０年３月第２７３号训令和１９３１年２
月第２３７号训令中，迭令其与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

院一起结束。结束俄文法政学院之理由是“培养俄

文专门人才，中央已另拟办法”，而结束艺术院之理

由仅一句话：“照本部前令切实办理结束”。这样一

种未讲明原因的含混训令又引发了时人之议论，曾

毕业于北平大学的于纯，在报纸上发文反对结束艺

术学院，并推测其被训令结束的原因之一是该院师

生的反对改专运动，政府因改专未成，便下令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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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瑑瑠 在 此 情 况 下，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０日，教 育 部 第

１３５７号训令重申了此令，并拟具了结束后的改组办

法，即俄文法政学院结束后改为商学院，而艺术院在

该校结束 后 改 为 国 立 北 平 艺 术 专 科 学 校瑑瑡。最 终，
该院于１９３３年６月奉教育部令脱离北平大学，并于

１９３４年重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由此可见，政府在

北平大学的整顿过程中，遭致了以上两学院师生之

质疑和抵制。虽然被整顿学院之师生为了维护自身

利益，奋起反抗，但当局没有丝毫退让，两方势力相

持不下，致使整顿工作进展缓慢，尤其艺术院的结束

工作，花了近３年时间才得以解决，整顿效率可见一

斑。
总而言之，国民政府初期对北平大学的整顿并

非一帆风顺。一方面，整顿政策大部分落到了实处，
尤其是该校的院系调整方案得到了较好的实施，到

１９３４年７月，北平大学有５所学院，学科结构、文实

比例均趋合理。但另一方面，该校的整顿工作也面

临着诸多困境。当然，这些困境不独存于北平大学，
几乎存在于当时中国每所高校的整顿工作中。对于

政府颁布的整顿方案，几乎每所被整顿院校均有反

对之声；整顿工作背后存着各种矛盾和势力的较量，
亦大多通过学校风潮表现了出来。上述北平大学俄

文法政学院、艺术学院以及农学院便是明显的例子。
再如，１９３３年６月２日，教 育 部 训 令 北 平 大 学 各 学

院的附属高中立即结束。该校接到此训令后，反映

强烈：校长徐诵明向教育部请辞；附属高中学生护校

委员会召开全 体 大 会瑑瑢；有 人 在 报 刊 发 表 评 论瑑瑣 等。
最终，该训令引发了北平大学又一波学潮：艺术院师

生的反对改专运动死灰复燃；女子文理学院先后进

行了护校运动、驱逐新任院长顾澄运动；工学院也形

成了新一轮 学 潮瑑瑤 等。由 此 可 见，被 整 顿 院 校 并 非

一开始就认同政府制定的整顿方案，这些院校的师

生们面临着被停办或结束的恐慌，纷纷对教育部的

整顿训令表示反对，政界和教育界势力较量激烈，最
终几乎都演变成了学校风潮。学界风潮虽然汹涌澎

湃，然而在政界强势之下，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成

为主题之时代，只能慢慢退潮。几经波折，北平大学

各学院仍然 按 照 教 育 部 整 顿 方 案 既 定 的 方 向 而 进

行。而经过整顿之后的北平各大学，在组织、经费、
校政、设施 等 方 面，“实 莫 不 有 长 足 的 进 步”［１７］。历

史对历时５年的北平高等教育整顿做出了较为客观

的评价。

注释：

①　北京国立九校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

范大学、北京工业大 学、北 京 农 业 大 学、北 京 法 政 大 学、

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参

见吴惠龄、李 壑 编：《北 京 高 等 教 育 史 料》（第 一 集 近 现

代部分），北 京 师 范 学 院 出 版 社，１９９２年 出 版，第４０５
页。

②　在北平大学区成立之初，北大文理法三科与其它大学相

关科系合并分别改 称 为 北 平 大 学 文 学 院、理 学 院、法 学

院，而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的名称还是北大师生历经多次

复校运动争取而来。

③　参见“国内 教 育 新 闻”，《中 华 教 育 界》，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４
卷３期，第１５，１６页。

④　参见《北大开学 呈 请 直 属 中 央》、《北 大 复 校 委 员 会 上 中

央呈文》，天津《大公报》，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１日第２版以及

２２日第３版。

⑤　参见北大复校运动主要参见天津《大公报》。如《北大复

校会猛进不已》，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４日，第２版。

⑥　参见《令国立 北 京 大 学、国 立 北 平 大 学、国 立 北 平 师 范

大学》，《教 育 部 公 报》，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５日，３卷６期，第

１６、１７页；《教部令饬整顿北平三大学》，《申报》，１９３１年

２月１３日，第３张，第１０版。

⑦　参见《令国立 北 平 师 范 大 学》，《教 育 部 公 报》，１９３１年２
月１５日，３卷６期，第１４、１５页。

⑧　参见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数据汇编．第

５辑．第１编．教育》（一），凤 凰 出 版 社，２０１０年 出 版，第

２１０－２１２页。

⑨　参见《教部令北 平 辅 仁 大 学 改 称 辅 仁 学 院》，天 津《大 公

报》，１９２９年６月１９日，第５版。

⑩　参见具体规定参见教育部参事处编：《教育法令汇编 第

一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出版，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瑏瑡　参 见《清 华 派 员 赴 各 校 调 查 教 授 在 外 兼 课 钟 点》，《申

报》，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６日，第３张，第１０版。

瑏瑢　参见吴民祥：《流 动 与 求 索—中 国 近 代 大 学 教 师 流 动 研

究：１８９８－１９４９》，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出版，第２１０
页。

瑏瑣　参见《教部对北平学潮之处置》，天 津《大 公 报》，１９２９年

２月２６日，第５版。

瑏瑤　参见《大学区 通 令 维 护 学 风》，天 津《大 公 报》，１９２９年３
月３１日，第５版。

瑏瑥　参见《北平教育界》，天 津《大 公 报》，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日，

第４版。

瑏瑦　该院俄文法律、经 济 两 系 教 授 几 乎 均 为 兼 职。参 见《北

平大学法学院各系部 班 教 员 人 数 统 计 表》，第４８页，国

立北平大学校长办公 处 编：《国 立 北 平 大 学 一 览》，北 平

震东印书馆，１９３２年５月。

瑏瑧　这７５人中包含有军事教官助教主任等６人。

瑏瑨　《教部令整顿平大后》，《申 报》，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０日，第４
张，第１５版。

瑏瑩　该资料由（俄文法政学院）“教员姓名履历表”统计而来。

参见《俄文法政学院》，第１４－２２页，国立北平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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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处编：《国立北平大学一览》，北平震东印书馆，１９３２
年５月。

瑐瑠　参见《令国立北平大学》，《教育部公报》，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５
日，３卷６期，第１２－１４页。

瑐瑡　第二历 史 档 案 馆 编：《中 华 民 国 史 档 案 数 据 汇 编．第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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